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鲁安办函字〔2015〕26号 

 

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印发危险化学品经营市场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督导方案的通知 

 

各市政府安委会，省有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经营市场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方案的通知（安委办函〔2015〕70 号，以

下简称《通知》），现就做好我省危险化学品经营市场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各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要立即组织和督促辖区内所有带

有储存的危化品或其他化工产品经营企业相对集中的经营交易

市场，按照《通知》要求逐项开展全面彻底的自查，并对发现的

问题和隐患应当立即整改，暂时不具备整改条件的，要落实事故

防范措施，落实责任，限期整改。 

二、各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要组织安监、公安、交通运输、

住房城乡建设、规划、经信和工商等部门对本辖区内在建和已投



入使用的带有储存的危化品或其他化工产品经营企业相对集中

的经营交易市场进行专项安全检查，制定具体检查工作方案，严

格按照《通知》确定的检查范围和内容进行检查，并逐项做好检

查记录。专项检查工作情况于 8月 25日前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

室。 

三、省安委会办公室将组织省安监、公安、交通运输、住房

城乡建设、规划、经信和工商等部门，对全省重点地区、重点市

场和企业的专项整治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检查方案和具体时间另

行通知。 

联系人：王莉莉，联系电话：（0531）81792208，电子邮箱：

whc805@163.com。 

附：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经营市场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方案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2015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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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经营

市场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方案的通知 

 

安委办函〔2015〕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

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有关部署，深刻吸取 2014年浙江省温州市化工市场三星乳胶

有限公司“12•1”火灾事故教训，切实解决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

题，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制定了《危险化学品经营市场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督导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区结合正在开展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市场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抓好贯彻落实。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15年 6月 26日 

 



 

危险化学品经营市场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方案 

 

为深刻吸取 2014年浙江省温州市化工市场三星乳胶有限公

司“12•1”火灾事故教训，全面排查和治理危险化学品（以下简

称危化品）经营市场周边安全距离不足、仓储与经营混杂，以及

在市场内混存、分装危化品等问题，切实做好危化品经营市场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督导目标 

进一步督促各地区危化品经营市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

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有关危化品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切实强化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开展彻底的安全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堵

塞漏洞，鼓励对危化品实行专门储存、统一配送、集中销售，全

面提高危化品经营市场的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 

二、督导范围和重点督导内容 

（一）督导范围。 

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带有储存的危化品或其他化工产品经营

企业相对集中的经营交易市场。 

（二）重点督导内容。 

1.危化品经营市场的规划选址合理规范，入驻经营企业依法



经营情况。重点是经营及储存场所、设施的周边安全距离与法规、

标准规范的符合性情况；入驻经营企业是否存在非法违法设立、

无证无照和超范围经营的情况；无储存场所、设施的经营企业和

票据交易经营场所是否储存危化品，经营店面存放的少量危化品

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2.危化品经营市场及其入驻经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五

落实五到位”情况。重点是危化品经营市场是否设置市场管理单

位并设立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危化品经营

市场及其入驻经营企业是否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进一步修

改、健全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职责是否存在交叉、

不清的问题；市场安全管理人员和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

表人）、安全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是否经考核合格后上岗。 

3.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演练，应急救援人员、器材、设备、

物资配备使用的情况。重点是市场管理单位和经营企业是否组建

专职或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是否编制符合实际需求的危化品事故

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预案之间互相衔接的情

况。 

4.危化品经营市场是否划分零售店面区、专用仓储区、专用

停车区。重点是危化品仓储与经营是否相分离，易燃易爆品仓库

是否符合防火防爆要求；专用仓库内的危化品是否按规定要求采

取分离、分开、隔离措施，是否由专人负责管理，禁忌危化品是



否同库储存，库内危化品是否超量、超范围储存。 

5.安全警示标志标识设置情况。重点是危化品经营市场及其

入驻经营企业的重点区域是否设置有关安全标志和风险提示；市

场入口处是否设立安全告示牌，告知本市场内存在的安全风险及

应急措施。 

6.专用仓储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情况。重点是专用仓储区是否

配置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是否对进出车辆及人员进行严格的安

全检查；进入专用仓储区的危化品运输车辆、驾驶员和押运人员

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是否佩戴阻火器，是否携带香烟、打火机等

点火源进入专用仓储区，是否无证运输、超载运输、混运。 

7.专用仓储区安全设施的完好与运行情况。重点是专用仓储

区是否设置必要的报警系统，是否配备消防设施、器材以及必要

的防护装备；危化品仓库、备货库及库区防雷、防静电、可燃和

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报警、机械排风、监控、火灾报警、灭火设施、

灭火器材等安全、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可用，是否存在超期服

役、失效使用和随意移动挪用等情况。 

8.专用仓储区是否建立并严格执行危化品装卸安全管理制

度。重点是危化品运输车辆装卸作业是否有符合安全条件的区

域、设备、设施和操作规程，危化品的卸车过程与分装过程是否

分开进行，是否按规范要求轻装轻卸、文明装运，危化品运输车

辆是否在市场内随意进行危化品装桶、分装作业和各种野蛮装卸



作业的情况。 

9.专用仓储区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重点

是专用仓储区内进行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是否履行严

格的审批手续，是否配备监护人员和专门安全管理人员监督作业

人员严格按有关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及违法行

为是否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和纠正；是否存在未经审批进行特殊作

业的情况。 

三、相关要求 

（一）加强部门协作，务求整改实效。各地区要高度重视，

结合当地实际，联合安全监管、公安、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

规划、商务、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明确职责分工，制定督

促检查工作方案，共同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同时，摸清、摸

实辖区内危化品经营市场基本情况，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督促辖

区内所有危化品经营市场对照本方案规定的内容和标准深入开

展专项整治。 

（二）严格自查标准，及时整改到位。各危化品经营市场及

其入驻经营企业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591号）、《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化学品生产单

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

作业规程》（JT618）等有关法规标准，开展全面彻底的自查工作，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应当立即整改，暂时不具备整改条件



的，要落实事故防范措施，落实责任，限期整改。 

（三）按时完成专项整治，及时报送工作总结。各危化品经

营市场及其入驻经营企业要于 2015年 8月 10日前完成自查整改

工作，并向当地人民政府安委会书面报告检查情况。各地区要于

8月 31日前完成检查工作，各省级安委会要于 9月 10日前将专

项整治工作情况书面报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将于 9月中下旬对重点地区、重点市场和企业的专项整治情

况进行督导检查。 


